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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 1943 年国民政府对学田制度的改革 
 

蔡兴彤 
 

(南京大学历史学院，江苏南京，210093) 
 

摘要：清末新政后，科举制度下的学田逐渐转为新式教育提供经费，其定义涵盖范围扩大，导致数量巨增。但因

新式教育耗资巨大，学田收益在教育经费中的地位有所下降。1943 年国民政府力图对学田制度在管理经营、收益

分配等方面加以改革，以提高学田收入，稳定战时教育经费。但困难重重，学田再也难以在教育经费方面起到重

要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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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田起源于北宋仁宗时期，后逐步成为科举制度

下各级官办学校运作及官学之外的书院、社学、义学

维持经营的重要经费来源。以往学界对于宋代至清代

的学田有较为深入的研究，既有宏观的审视剖析，亦

有微观的详细考察。[1−4]相对而言，对于接续清代而来

的民国时期学田，学界的研究还远远不够。特别是清

末新政后，全国大力创办新式学堂，旧有学田如何处

理，学田的定义、涵盖范围、收入经费使用等方面，

有何延续与变化？中央政府对于学田的政策及执行，

其实际又如何？以上皆是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的问

题。笔者以 1943 年国民政府对学田制度的改革为中

心，试对这些问题加以解答。 
 

一、改革背景 
 

1840 年鸦片战争后，西方新式教育逐渐影响科举

制度下的中国传统教育。新政时，清政府大力倡导、

推行新式西方教育，明令各省创设、改办新式学堂。

但新式学堂所需甚巨，至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 20 世纪

30 年代，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大项仍为教育经费。如

江苏省 60 县 1933—1935 年平均每年教育经费支出占

县财政总支出的 31.93%，江西南昌 1933—1936 年平

均每年教育经费占总支出的 37.12%，安徽芜湖   
1933—1935 年平均每年教育经费支出占县财政总支

出的 37.50%。[5−7] 
在地方财政收入方面，1928 年第一届全国财政会

议后，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将以往属于中央税收的田赋

税划归地方，各地收入遂大部分仰赖田赋及田赋附加。

随之，以往依靠其他税收的教育经费，即全以田赋为

支柱。因之，一旦田赋收入有何异动，地方教育经费

即大受影响。为尽量避免此种影响，各地纷纷出台一

些政策，希望拓宽财源，稳定教育经费。 
另外，学田作为科举制度的传统经费来源，清末

新政后，顺利转换为新式学堂及地方教育管理机构提

供经费。[8−12]但学田在教育经费方面所起的作用，因

各地具体情况不同而有较大差异。在国民政府统治较

为稳固的江苏武进，1929—1933 年平均每年田房租息

收入仅占教育经费的 1.27%，浙江永嘉等 20 县 1934
年学产租息收入占教育经费的 6.18%，安徽芜湖 1932
—1935 年平均每年学田租息占教育经费预算收入的

4.92%，但在江西省，教育经费总收入的 28.20%为学

产收入。[13−15]正是针对此种状况，一些省份及南京国

民政府陆续出台政策，力图对学田、学产加以整理，

以增加收入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。[16−19] 
1937 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国

民政府为坚持长期抗战，势必要加强对地方人力资源

和物质资源的汲取，以支撑艰苦的抗战。1939 年西迁

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，实行新县

制。这项新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推行，导致“各地方行

政机关往往误解《县各级组织纲要》第二十一条，县

之财政均由县政府统收统支之规定，强将原有教育捐

款捐税等一切收入与其他经费混合支配，籍以侵占，

其因物价高涨而增大征收大量收入，致教育事业扩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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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极大困难”①，“县学田无形中已变成县有公田，

每年收入租息，均列入县预算或迳发作公粮”。② 
同时，国民政府将土地税重新收归中央，并于

1941 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田赋征实，过去一直属于省级

以下税源的契税和营业税也一并收回。[20]学田收益被

侵占，地方财政收入来源的缩小，必然导致教育经费

大受影响。1940 年，应国民教育推行的要求，各地又

需大量改办、新办中心校、国民校，本已捉襟见肘的

教育经费更加入不敷出。抗战爆发引起国民政府相关

政策调整，因而致使地方教育经费短缺，这是国民政

府考虑改革学田制度的直接原因。 
 

二、政策制定与出台 
 

1942 年，国民教育推行已届两年，因教育经费支

绌，不仅对国民教育，对中等教育也造成了一定影响。

此时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屡屡提及需要增加教育

经费。③对于教育经费的重要性，蒋介石认为“各省预

算分配，保安经费不得增加，教育经费应尽量增加”③④，

具体措施则为“各县学田拨归各级学校耕种”③。 
因此，蒋介石命教育部：“各省各县之学田应皆拨

归当地学校为校产，并奖励各学校自行耕种，俾师生

得以实习耕种，此项学田究有多少，应令各省各县调

查呈报并限半年内办理完毕，希即拟具办法通令实施

为要。”④手令指明学田划为学校校产，使用方式是自

行耕种，确定了学田的分配对象、管理经营方式，后

以正式命令下发。[21] 

由于手令并未明确学田的定义、涵盖范围，奉命

拟定实施办法的教育部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定义学

田。清末，四川、广东两省是将宾兴田、学田两者合

并作为新的学田，浙江省只是将旧有学田继续使用，

对于学田的定义全国并未有统一的规定。至 20 世纪

30 年代，全国各省各地对学田的定义、范围，纷繁不

一。安徽、福建仍沿用旧时的官学学田，湖南、四川

则增加膏火田，江苏、湖北、云南、贵州、河南五省

则将学田涵盖范围扩大到书院田、义学田、试资田，

原来仅用官学学田的浙江省学田囊括的种类则最多，

祭祀田、社田、文元田，都纳入学田范畴，河北省则

将庙产纳入学田。[22−34]这些省份是以田地收入的用途

来定义学田，如科举时代的宾兴田、试资田、文元田

等，都是为试子提供经费资助的田地，随着科举制度

的废除而被纳入学田。祭祀田原为祭祀孔庙所用，社

田则是提供社会福利保障的田地，因为土地所有人的

捐赠或年久无人认领，被划归学田。⑤ 

对此，起初教育部认为学田应指明是省、县原有

学田④，即 1942 年以前省、县所有的学田。而对于学

田本身，是应可以耕种之土地，抑或可以租赁之房屋、

山林、川泽，手令并未明确指出。教育部国民教育司

则认为“委座(蒋介石)手令中‘学田’二字，似专指

田地之可为学校耕种者而言，各种学产如房屋等等似

不在内”④，建议办法将学田定义为可以耕种之土地，

而不包含其他。但在办法草案中，教育部明显是考虑

到了战前各地方学田的实际状况，“各省省有学田，如

科举时代之府学州学学产，府省道之书院院产等之田

地，均应就近分配于省立中等学校及省立小学为校

产。”④教育部呈报行政院的办法中，将“等之田地”

四字删去，变为“各省省有学田，如科举时代之府学

州学学产，府省道之书院院产均应就近分配于省立中

等学校及省立小学为校产”④，与办法草案相比定义更

为扩大，将省有学田的涵盖范围变为学产、院产，而

不仅仅是可以耕种的田地了。这种定义更加符合各地

的实际情形。《各省市县学田拨充学校校产实施办法》

(以下简称《办法》)于 4 月 3 日正式颁发。[35] 

因此，1943 年国民政府对于学田的定义是符合战

前各地方实际的。校产不仅包括可以耕种的土地，还

含有土地、山林、水塘以及学校所有的自用或对外租

赁的房屋等产业。 
 

三、学田总量的统计与比较 
 

按手令要求，各省各县应先呈报学田数量。此时

正处于抗战相持阶段，一些省份处于敌占区，且由于

部分学田有被地方政府侵占的情况，上报较为困难。

但正因为《办法》对学田的定义与以往有着根本性的

不同，所以学田总量巨增。从表 1 即可看出，国统区

18 省的学田总量为 4 107 214.99 市亩，与清乾隆十八

年学田总量最大时相比，增加了 3 041 302.99 市亩(见
表 1)。 

本次奉令呈报学田数量的 18 个省中④，安徽、福

建、江西、广西、四川、青海六省未报省有学田数量， 
 
表 1  清代至民国时期学田总量表

⑥−    单位：市亩 

朝代 时间 统计范围 总计 

清 

雍正二年(1724 年) 18 直省 357 584.70

乾隆十八年(1753 年) 仝上 1 065 912.00

光绪十三年(1887 年) 23 直省 327 611.10

中华民国 1943 年 18 省 4 107 214.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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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仅报了省有学田数量，广东、西康、宁夏三省

未报学田数量，青海、新疆则是第一次报学田数量，

安徽省仅报 26 县数量，陕西省也只报了 17 县的学田

数量。但由表 2 观之，各省除湖北、湖南两省学田数

相比清代下降外，其他各省都有巨大增长(见表 2)。 
 

四、《办法》的推行 
 

(一) 学田管理权的重新划分与学田的再分配 

清代的学田管理有四种方式：一是由地方政府直

接管理，二是由学官管理，三是由乡绅管理，四是由

学校生员管理。[36, 37]因学田的所有者不同，采取的管

理方式亦不同。第二、四两种方式多是管理官学学田，

而在广东部分地区则由地方政府直接管理。除官学学

田之外的书院田、义学田等则多采用第三种方式。有

清一代，政府对学田的管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。各省

各地区，同一州县，甚至同一学校、书院乃至同一块

学田前后的管理方式也不同，纷繁复杂，难以划    
一。[36, 37]清末时河南、四川、浙江三省则将学田划为

学务司、劝学所之办学经费，交由地方教育管理机构

经营。 
进入民国，学田的管理则部分延续了清代的复杂

方式。安徽、福建、江苏的武进、南通，由省县教育

行政机关管理。[4, 22]由省级教育管理机关管理学田，

这是与清代极大的不同之处。但由各校自行管理的情

况也普遍存在，如湖南、浙江永嘉、四川的眉山、犍

为、宜宾、屏山的部分学校。[38−41]河南“省教育款产

管理处 1933 年接管 3.26 万余亩校田，同时南阳公立

宛南中学有学田 3 万亩，由该校派员经理” [29]，江西

“各县多寡悬殊，因之各县教育经费多少颇受影   
响”[15]。在这种情况下难免因各校所有学田数量、品

质的不同而造成各省各地区各校教育经费的不均。 
针对这种情况，早在民国建立之初，北洋政府即

要求“各处学田应责成县知事认真清查，拨归县立学

校”[42]。而《办法》的首要政策，学田划归各地学校

所有，无疑是想解决抗战时期面临的问题，各地方政

府藉口统收统支，侵占教育经费。教育部拟定时即心

知肚明，“地方经费实行统收统支后，学田一项已列入

统收范围，(多数地方学田名义，已不存在)。”④对学

田所有权的重新划分，教育部认为“县有学田，以分

配中心学校为主，省有学田以分配中等学校为主”④。 
 

表 2  清代、民国时期各省学田数量比较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市亩 

省别 雍正二年(1724) 乾隆十八年(1753) 光绪十三年(1887) 1943 年 

安徽 14 616.04 20 256.56 16 916.04 51 747.57 

河南 14 806.48 19 385.32 183 911.68 492 786.93 

福建 7 958.00 8 344.40 8 344.40 11 562.80 

浙江 16 158.88 27.62  56 441.00 

江西 6 259.68 6 256.00 6 196.20 55 991.00 

湖北 8 076.68 11 092.44  198.40 

湖南 3 942.20 671 673.60 6 789.60 137 524.46 

广东 13 907.64 13 906.72 13 907.64  

广西 12 470.60 12 334.44  44 146.19 

云南  1 368.96  21 057.31 

贵州 3 983.60 4 064.56 4 086.64 23 211.74 

四川 334.88 2 116.00  310 695.79 

西康     

陕西 5 026.88 47 858.40  51 666.73 

甘肃 28 635.92 28 635.00 23 482.08 2 840 002.98 

宁夏     

青海    5 873.66 

新疆    4 308.43 

总计 136 177.84 847 320.02 263 624.28 4 107 214.9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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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正式办法中，对于学田所有权的分配对象则加以细

化：“省有学田，如科举时代之府学州学学产，府省道

之书院院产，均应就近分配于省立中等学校为校产”

“县市公有学田均应分配于该市县内公立之小学及中

心学校及中等学校为校产”；学田的分配数量以学级数

量为准，“中等学校一学级以五到十亩为原则，中心学

校一学级以二到五亩为原则”，并考虑各地实际斟酌学

田多少分配；分配范围“乡村学校以附近五里以内，

城市校以附近五里以内”。[35]规定看似公允，但教育

部只是考虑到公平分配的问题，而没有顾及到各地学

田分布的复杂情况。 
对此，战时面临巨大经费压力的各地方政府无疑

是持抗拒态度的。国统区 18 省的执行情况也有不同。

西北五省，宁夏未报学田数量的原因即“各县学田早

经划归为财政厅管理，据称此项学田划归学校为校产，

尚有困难”；青海、新疆呈报了学田数量，对于学田划

拨给各地学校，新疆“迄今报到者寥寥无几，且与规

定不合”，青海则一直未呈报；相对而言，陕西执行情

况较优，专门出台专项条文指导各地实施，至 1944
年夏，已完成学田数量调查的共 69 县，其中 17 县已

经将学田拨充校产由学校自管，约占总县数的 1/4，平

均每县分配 2 314.55 市亩，但却并未报告 17 县各校分

配的学田详细数量；甘肃省呈报学田数量的 30 个县中

22 个县拟拨学田 3 842.899 市亩，约占该省县有学田

总量的 0.48%，数量较小，平均每学级约分配 4.73 市

亩，恰好接近中等校分配学田数量的最低值和中心学

校分配学田数量的最高值。④⑨  
重庆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西南四省，本应为

各地区垂范的四川仅仅呈报了 114 县的学田数量，迟

至 1943 年底，具体分配情形仍未呈报；贵州“各县学

田收益全部作为县级教师食米，且学田集散不均，须

仍由各县政府统筹支配为县级教师食米”；反而处于龙

云统治下的云南，进行了细致的划分，33 个县中 15
个县划拨学校管理学田 8 089.364 市亩，约占云南学田

总量的 38.42%。  
华中的湖北“本省各县原有学产已并入公产内一

并清理”，教育部以拨充学田为校产“系奉总裁手令限

期办理”为由，向湖北省政府施压，但湖北省一直未

将详细划分情形上报；湖南则认为“学校耕种县有学

田不得视为产权之转移，应由县依照通例租额发交学

校承佃”，其余不由学校耕种者，其管理权“仍由各县

教育产款经理室统一经管”，后因豫湘桂战役爆发，湖

南遂停止执行。  

在华南，广东未呈报学田数量。划拨后广西地方

学校所有的学田数量为 21 608 市亩，约占广西学田总

量的 48.95%，但大部分集中于全县。对于学田管理权

划分困难的原因，广西一些县认为县财政困难，学田

为收入重要来源，且遵令划分学田，难免偏裕少数学

校，由县统收统支稳定县教育经费，利于县内各校经

费均衡，教育部虽一再以行政院训令施压，但广西一

直未报划分情形。②⑩ 
东南地区，福建“各县因划分手续繁琐，致难如

期填报”；浙江，“从前省府道书院之院产，已分归各

县能否收回分拨各省立学校，又各县学田中有自前县

立学校校产内集中保管，作为县学产，而自国民教育

推行后，近已按照原额拨归乡镇保校或有指定拨充者，

如再分发纠纷更多，现拟仍旧，不令分配”，积习已久，

遵令推行极易造成新的矛盾。⑧⑨ 

中原的河南，“学田之所有权仍归县政府，各级学

校以公法人承佃公田，仍照一般公学田招佃标准缴纳

课租”，并出台《修正河南省各县学田拨充学校校产实

施办法》，但一直未呈报学田详细分配情况，整理学田

方面却较有成效，新增学田 113 346.403 市亩；安徽因

“县城沦陷，册籍散失”，难以呈报准确数字，所以仅

报 26 县学田数量。⑧  

由此观之，《办法》的首要措施，学田所有权重新

划归各地学校，学田按学级数量重新分配，在国统区

18 省中并未得到广泛而切实的推行。大量学田仍掌握

在县政府手中，由县财政统收统支。实行重新划拨学

田的省份仅陕西、甘肃、云南、广西四省，合计        
72 887.65 市亩，约占国统区学田总量的 1.8%，实在

是微乎其微。  
(二) 学田由学校自耕 

《办法》秉承蒋介石的主张，提倡学田由各地学

校自耕，可谓自北宋以来学田经营方式的一大巨变。

奖励师生自耕，将面临两个问题：第一，中、小学生

能否有能力、条件去自耕；第二，自北宋学田制度兴

起以来，学田大都采取租佃方式经营，一时突然收回

佃农租佃权，原有租佃关系如何处理。 
针对第一个问题，各省纷纷表示“(一)学校教学

与农时不相匹配(二)学田贫瘠，难以自耕(三)学田远离

学校，往来费时”④，“以耕种言亦多非小学及中心学

校学生之体力技术可以胜任” 。对于废除租佃关系，

实行自耕，浙江“各校自行收租，或尚可行，自耕则

路途遥远，势不可能”，佃农的永佃权受到侵犯，影响

其生计，易引起纠纷；广西全县“学田一向为人佃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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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年供租并无积欠，而佃户生活亦赖以维持”；河南“小

学校学生因年在十二岁以下实无耕作能力和技术，雇

工耕种则农具牲畜之购置在在需款，饲养与管理均属

不易，如租佃代耕任意租稞，深恐滥用虚支，弊端百

出，为地方豪绅所把持”。②⑧ 学田由学校自耕破坏长

期的租佃关系，恶化佃农生活，自然引起他们反对，

进而造成地方社会生活的紧张与不安。 
对此，教育部的答复也只是命各地斟酌处理，以

学校与学田的距离远近为准，近者自耕，远者租佃。

但实际上各地仍是按照《办法》第七条末的规定“并

得佃租人民耕种”[35]，维持原有的租佃经营方式。可

是细查《办法》第七条，教育部明显是更强调学田划

归各校自耕，实为自耕在前为主，佃租为辅。租佃经

营只是自耕的补充方法。结果，各地的推行本末倒置，

前后颠倒，实际上违背了蒋介石和教育部的本意。真

正推行自耕的仅云南、广西两省，合计实行自耕的田

地亦仅 9 230.37 市亩，约占国统区学田总量的  
0.22%。  

(三) 战时学田的赋税压力 
前文已述，因种种原因，战时教育经费短缺严重。

1942 年，教育部为解决此问题，宽筹经费，令各地成

立县地方教育特种基金，“而事实上仅湖南一省拟定办

法开始实施”④。但湖南亦感教育经费筹措的困难，屡

屡电请教育部准豁免学田学产带购军粮。  

因此，为减轻学田赋税压力，首次公布的《办法》

第十三条规定“学校自耕学田之收入，除充膳食营养

所需外，如有溢余应作充实设备费，其余学校田产之

收入，除缴纳租赋外，如有盈余得充作扩充校舍设备

或补助经常费之用”[35]。按此规定，学校自耕之学田

即不必缴纳田赋，收益完全供学校自用。可《办法》

刚宣布实施，粮食部即提出疑义，认为如果按此办理，

学田划拨给各地学校自耕者免赋，对国家赋税及军粮

征购影响太大，要求修改该项条文。教育部无法，只

得在“‘除’字下，‘充’字上，加‘缴纳赋税及’五

字”，就改为“学校自耕学田之收入，除缴纳赋税及充

膳食营养所需外”，修正后的《办法》于 8 月 24 日颁

发。④如果说，《办法》的前几项措施，划拨学田为学

校所有、按学级分配学田、提倡学校自耕，皆因传统

习惯、地方差异而缺乏操作性，那么，《办法》原十三

条，自耕学田免赋，对于行使征税权的国民政府来讲，

完全具有可行性。如能实现，在某种程度上亦可减轻

学田的赋税压力。但是，抗战时期粮食是国家的重要

战略资源，同时期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国家，

也皆不同程度地采取措施管控本国粮食供应。且以国

统区当时的经济状况，除却粮食以外，也难以仰仗其

他财源了，学校自耕学田免赋自然难以施行。 
 

五、结语 
 

按蒋介石要求，《办法》应于 1943 年 6 月前在国

统区 18 省全部执行完毕，但因上述种种原因，迟至

1944 年 6 月，教育部仍在催各省报学田拨充校产情 
况。④而《办法》规定的几项举措，从各地实际推行的

结果观察，除却统计了国统区 18 省学田数量以外，其

他政策基本是失败的。划拨学校所有的学田数量极小，

大量学田仍归县级政府掌控，学田中由学校自耕的仅

占约 12.66%[16]，份额太小。努力推行的陕西、甘肃、

云南、广西，皆为农业产量不高之地，难以取得较为

明显的成效。再从长时段看，民国时期的学田相比于

清代在数量上有了巨增，但在教育经费中的地位有逐

渐降低之势。加之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，接续清政

府、北洋政府的目标，力图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

现代型政府。因现代型政府职权、责任增加，为维持

其运作，履行其职责，支撑公共事务开支，必然加大

对地方财赋的汲取。现代财政管理制度逐渐建立，以

往游离于政府财政之外的学田收益于是就被纳入其

中，统收统支。如果没有抗战全面爆发，教育经费在

地方财政中的支出大项地位或许还能维持，一旦耗资

巨大的长期战争爆发，其必受最大影响。而造成这一

问题的最根本原因在于，清末兴起的西方新式学堂，

完全嫁接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。学田在北

宋以后之所以备受重视，就在于其符合科举制度发展

的内在需要。而 1905 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，作为科

举制度经济根基的学田逐渐丧失其作用，新办的西式

新学堂成为了地方政府财政开支的沉重负担。这是近

代中国教育发展难以摆脱的困境。 

 
注释： 
 

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.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. 南京 .五 / 
10366/94−95. 

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.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. 南京 .五 / 
10816(1)/220、21−22、176−177、208、210、218−220. 

③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. 蒋介石日记. 帕拉阿图. 1942
年 10 月 21 日、25 日、12 月 8 日、11 日. 

④ 同月，蒋介石手令“明年各省预算其中所列项目，虽准各省主

席得以酌量移用，但不得移用为保安等消极方面之经费，如用

扩充卫生与教育等，则可照准希再通令各省主席遵照为要”。

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.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. 南京 . 五 / 
10812/18、22、27−28、30-31、33、76、82、96、103-104、108、
118、121−12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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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 对于民国以前学田的定义，漆侠先生认为“学田是封建国家土

地所有制的一种形态”，设立学田的目的是“为供应各州县学

校学生的日常生活需要”。高莹则对学田做了更细化和准确化

的定义，“明代的学田有了广义与狭义之分，广义的学田包含

三种，它们分别为学田、书院膏火田及试资田。最后三种狭义

学田的服务对象及受众分别对应学校、书院、参试者。”详见

漆侠 .宋代学田制中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 .社会科学战线 , 
1979(3): 147；高莹.明清时期学田定义及起源再探.农业考古, 
2015(1): 159。因此，比照民国时期的情况，一些省份对学田

的定义超出了广义学田的范畴，存在着广义与狭义，以及超出

广义范围的学田的状况. 
⑥ 档案史料中一些省份只是呈报了产量，本文按照最接近民国时

期的 1911 年粮食平均亩产 295 市斤/市亩，换算为亩数。根据

史志宏研究员的研究，清代是中国历代中农业生产的最高峰，

民国时期反而呈下降状态。因此，以 1911 年的平均亩产换算，

学田总亩数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。详见史志宏.清代农业生产

指标的估计。中国经济史研究, 2015(5): 5−30. 
⑦ 梁方仲先生的统计单位为清亩约合 0.92 市亩，按此换算为市

亩. 梁方仲. 中国历代户口、田地、田赋统计. 北京: 中华书局, 
2008: 535, 582. 

⑧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.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. 南京.五/10814/4、
9、16、20、33、36−38. 

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.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. 南京 . 五 / 
10815/8、15−17、20、23. 

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.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. 南京 .五 / 
10816(3)/4−52、55−90、133. 

 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.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. 南京 .五 / 
10817(1)/ 3−6、12−20、63−68、92−94、121−123、157−161、
166−167、171−182. 

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.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. 南京 . 五 / 
10817(2)/13−16、160−202. 

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.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 . 南京 .五 / 
10818/9−11、15−18、26−29、33−36、106、132−134、187−188. 

 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.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.南京.五/ 10820/ 
6−7、15−17、39、41−44. 

 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.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. 南京.五/10821/ 
12−14、16−25、29−50、53−55、57−64、67−89、91−94、121−125、
173. 

  根据表 1 数据计算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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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 the reform of school owned-farm system by 
National Government in 19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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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chool of History, Nanjing University, Nanjing 210093, China) 

 
Abstract: After the New Dea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, the school-owned farm under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
examination system, as a funding, gradually supported the new education, the coverage of whose definition was later 
expanded, resulting in a huge increase in the number. However, due to the huge cost of the new education, the income 
of the school-owned farm is in the status of a decline of education funding. In 1943,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ried to 
reform the school-owned farm system in managemen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,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come of 
school-owned farm and stabilize the wartime education funding. But as it was too difficult, the school-owned farm was 
no longer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ducation funding. 
Key Words: the National Government; school owned-farm; the Reform in 1943; education expending 

[编辑: 苏慧] 

 

 

 


